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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介 

香港法例第 629 章《实体货币及不记名可转让票据跨境流动条例》（《条例》）于 2018 年 7 月

16 日生效。《条例》设立申报及披露制度，以侦测大量实体货币及不记名可转让票据跨境流入

或流出香港，以打击清洗黑钱及恐怖分子融资活动。  

《条例》规定经指明管制站抵达香港的人士，如管有大量（即总值高于 12 万港元）的货币及不

记名可转让票据（「现金类物品」），须使用红绿通道系统下的红通道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。

在指明管制站以外地方抵达香港的人士（例如乘搭客轮经船只碇泊处抵达香港的乘客及船员）

或即将离开香港的人士，如在海关人员的要求下，须披露是否管有大量现金类物品；如有的话，

须作出申报。如成人知道其陪同的幼年人（即未满 16 岁的人士）管有大量现金类物品，该成人

须为该幼年人作出申报或披露。 

就有关申报，「提交旅客资料电子表格（现金类物品） 」网站提供电子渠道，让旅客可为其管

有的大量现金类物品预先填写资料。旅客可在抵达或即将离开香港前使用此网站预先填写资料

以获取二维码，并在现场向海关人员出示该二维码以作申报。 

此用户手册旨在简介「提交旅客资料电子表格（现金类物品） 」的以下功能： 

1. 提交／更改现金类物品资料；

2. 取回载有现金类物品资料的二维码；及

3. 下载已签署的申报。

https://www.customs.gov.hk/tc/service-enforcement-information/passenger-clearance/currency-bearer-negotiable-instruments/specified-control-points/index.html
https://www.customs.gov.hk/tc/service-enforcement-information/passenger-clearance/currency-bearer-negotiable-instruments/specified-control-points/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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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 开始使用「提交旅客资料电子表格

（现金类物品） 」 

此电子表格主页面分为三大部份，包括语言选项、 

主选单和「现金类物品」资料提交选项。 

1. 语言选项

 中文（繁体）

 中文（简体）

 English

2. 主选单

 主页

 现金类物品

进入操作选单后可选择

I. 提交资料

II. 更改资料

III. 取回二维码

IV. 下载已签署的申报

 用户手册

提供使用「提交旅客资料电子表格 (现金类物品)」

的程序指引

 网上示范

提供网上视频短片，供使用者阅览「提交旅客

资料电子表格 （现金类物品）」上的各项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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 联络我们 

如有任何疑问，请致电（852）2815 7711 或 

发电邮至 customsenquiry@customs.gov.hk 

 

3. 「现金类物品」资料提交选项 

 点击「现金类物品」进入操作选单 

 

B. 提交资料 

此章节说明如何在此电子表格提交现金类物品资

料，并获取载有所填资料的二维码。 

 

1.  点击「现金类物品」 

 

 

 

 

2.  进入操作选单 

 点击「提交资料」填写电子表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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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浏览器兼容性警告说明 

 你的设备应具备所需的配置以顺利提交现金类物

品资料。系统将执行浏览器检查，并告知是否有

任何潜在的兼容性问题 

 

 点击「继续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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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进入步骤一《条款及细则》 

 请仔细阅读条款及细则，若同意并理解以上声明: 

I. 勾选「我已阅读并理解以上声明」 

II. 填写验证码 

III.点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继续 

（注意：点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会返回操作选单） 

 

注意事项： 

 此电子表格中，带有 * 标记的项目为必填项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

 

 

  

〈接续〉 

I. 

II.  

III.  

7427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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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进入步骤二《基本资料》 

 于步骤二，你需填写第一至第三部的资料 

5.1  填写 第一部 运送详情 

 你需在此填写运送详情, 包括: 

I. 出/入境类型* 

II. 现金类物品从何地输入/输往何地 

◦  城市/镇* 

◦  国家/地区/地方* 

III. 抵港/离港日期  （日-月-年）* 

IV. 跨境运输工具的详情 

V. 运输工具号码/编号/名称 

 

（图右为模拟旅客入境香港时填写的资料） 

  

I. 

II. 

III. 

IV. 

V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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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  填写 第二部 个人资料 

 你需在此填写个人资料 

 你可透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快速填写个人资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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 以过往纪录提取个人资料： 

如你曾在此电子表格提交资料，你可以选择以 

(1) 未签署的提交纪录 （于过去 14 日内递交）；

或 

(2) 已签署的申报纪录 （于过去 90 日内签署） 

提取过往纪录，然后系统会自动填写你的个人资

料 

 点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填写参考编号* 

 填写 香港身份证号码* 或 旅行证件号码 

 填写 出生日期* 或 出生年份 

 填写 验证码* 

 点击                      继续 

  

 

 

  

I. 

II. 

III. 

IV. 

V. 

VI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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 以「智方便」填表： 

如果拥有「智方便」帐户，可透过「智方便」 

自动填写 身份证号码 和 出生日期 

I. 点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II. 点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进入「智方便」手机应

用程式及登入「智方便」帐号 

III. 成功连接后，系统自动填写出生日期及香港 

身份证号码，该两个栏位旁会显示「智方

便」图标  

 

 继续填写余下个人资料项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 

I. 

II. 

III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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 如你没有过往纪录或「智方便」帐号， 

     请直接填写 第二部 个人资料，包括: 

 

I. 姓氏（中文）* 

II. 名字（中文）* 

III. 姓氏（英文）（如有者） 

IV. 名字（英文）（如有者） 

V. 出生地点* 

VI. 出生日期 （日-月-年）* 或出生年份 

VII. 香港身份证号码*或旅行证件号码 

o 如填写旅行证件号码，需同时填写签发 

地点*，系统会显示相应的栏位以供填写 

VIII. 国籍*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I. 

II. 

III. 

IV. 

V. 

VI. 

VII. 

VIII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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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X. 永久地址*（可选填中文地址或英文地址） 

o 如永久地址选项为中国香港，需填写 

以下地址资料： 

国家/地区*、地区*、分区*、地方、楼宇 

名称、屋邨名称、期数、街道名称、街

道号码、座数、楼层、单位 

（至少需要填写一项非必填的栏位） 

o 如需要填写更多详细地址， 

点击             并填写以下资料，包括: 

地段编号、地段名称、丈量约份编号、 

邮递区号、邮箱编号、邮箱名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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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 如永久地址选项并非中国香港， 

需填写综合地址 

 

 

 

 

 

X. 香港地址*（可选填中文地址或英文地址） 

o 与上址相同 

（如永久地址选项为中国香港，请选此

项目） 

 

o 与上址不同 

（如永久地址选项并非中国香港，请选

此项目并填写以下资料:   

地区*、分区*、地方、楼宇名称、屋邨

名称、 期数、街道名称、街道号码、座

数、楼层、单位 

（至少需要填写一项非必填的栏位）） 

 

（如需要填写更多详细地址，点击         

 并填写以下资料，包括: 

地段编号、地段名称、丈量约份编号、

邮递区号、邮箱编号、邮箱名称） 

 

o 不适用（例如：不过夜旅客） 

（若你不会在香港留宿，请选此项目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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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 填写第三部 为你所陪同的未满 16 岁幼年人作出

申报 

 如你知道所陪同的幼年人（即未满 16 岁的人士）

管有大量现金类物品，你须为该幼年人填写本申

报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 勾选「为你所陪同的未满 16 岁幼年人作出申报」  

并填写该幼年人资料: 

I. 姓氏（中文）* 

II. 名字（中文） * 

III. 姓氏（英文）（如有者） 

IV. 名字（英文）（如有者） 

V. 出生地点* 

VI. 出生日期 （日-月-年）* 或 出生年份 

VII. 香港身份证号码* 或旅行证件号码 

o 如填写旅行证件号码，需同时填写 

签发地点*，系统会显示出相应的 

栏位以供填写 

VIII. 国籍* 

 如不适用 ，请点击 

 

 

 

 

 

I. 

II. 

IV. 

V. 

VI. 

VII. 

VIII. 

III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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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X. 永久地址*（可选填中文地址或英文地址） 

o 如永久地址选项为中国香港，需填写以

下地址资料: 

国家/地区*、地区*、分区*、地方、楼宇 

名称、屋邨名称、期数、街道名称、街

道号码、座数、楼层、单位 

（至少需要填写一项非必填的栏位） 

 

o 如需要填写更多详细地址，点击         并

填写以下资料，包括: 

地段编号、地段名称、丈量约份编号、 

邮递区号、邮箱编号、邮箱名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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` 

o 如永久地址选项并非中国香港，需填写 

综合地址  

 

X. 香港地址*（可选填中文地址或英文地址） 

o 与上址相同 

（如永久地址选项为中国香港，请选此

项目） 

 

o 与上址不同 

（如永久地址选项并非中国香港，请选

此项目并填写以下资料:  

地区*、分区*、地方、楼宇名称、屋邨 

名称、期数、街道名称、街道号码、 

座数、楼层、单位 

（至少需要填写一项非必填的栏位） ） 

 

（如需要填写更多详细地址，点击          

并填写以下资料，包括: 

地段编号、地段名称、丈量约份编号、

邮递区号、邮箱编号、邮箱名称） 

 

o 不适用（例如：不过夜旅客） 

（若你不会在香港留宿，请选此项目） 

 填写完成后，点击                   或点击 

，返回前一个画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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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 进入步骤三《现金类物品》 

 于步骤三，你需填写第四至第六部的资料 

 

6.1 填写 第四部 现金类物品的拥有人 

 你需在此填写现金类物品拥有人的资料 

 如你是现金类物品的拥有人或你于第三部所填写

的幼年人为现金类物品的拥有人，请选「是」并

直接填写第五部份 

 如你或你于第三部所填写的幼年人并非现金类物

品的拥有人，请选「 否」并在下方提供拥有人

的资料，然后继续填写第五部份 

 

 填写拥有人类别*（个人 / 公司 / 机构） 

II. 金钱服务经营者  

（如代金钱服务经营者运送，可选填此格） 

III. 拥有人的名称* 

  

III.  

I.  

II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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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V. 拥有人的地址*（可选填中文地址或英文地

址） 

o 如永久地址选项为中国香港，需填写以

下地址资料: 

 

国家/地区*、地区*、分区* 、地方、楼

宇名称、屋邨名称、期数、街道名称、

街道号码、座数、楼层、单位 

（至少需要填写一项非必填的栏位） 

 

 

 

o 如需要填写更多详细地址， 

点击           并填写以下资料，包括: 

地段编号、地段名称、丈量约份编号、 

邮递区号、邮箱编号、邮箱名称 

 

 

o 如永久地址选项并非中国香港， 

只需填写综合地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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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 填写 第五部 现金类物品的详情-货币 

 你需在此填写货币资料: 

 货币* 

II. 金额 （最接近的整数） * 

 如你管有多种货币，点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添加新的货币资料 

 如不适用可略过此部分 

 

6.3 填写 第六部 现金类物品的详情-不记名可转让票据 

 你需在此填写不记名可转让票据资料: 

 不记名可转让票据种类* 

II. 货币* 

III. 金额* （最接近的整数）  

IV. 发行机构 

V. 发行日期 

VI. 序号 

 如你管有多种不记名可转让票据的项目， 

     点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 

     添加新的不记名可转让票据的资料 

 如不适用可略过此部分 

 

 

 

 

 

I.  

iii)  

I.

i)

II.

ii)

i. I

I

.  

II. 

iv)  

III. 

v)  
IV. 

vi)  
V. 

vii)  

VI. 

viii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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 如现金类物品由多人拥有，点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并提供其他拥有人资料及填写现金类物品资料 

 

  

 拥有人类别* 

 金钱服务经营者 

（如代金钱服务经营者运送，可选填此格）  

 拥有人的名称* 

 拥有人的地址* 

 第五部现金类物品的详情-货币 

 第六部现金类物品的详情- 不记名可转让票据 

 

 如不适用可略过此部分 

 

 填写完成后，点击                    或点击              ，             

，返回前一个步骤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VI. 

V. 

IV. 

II.

xi)  
III.

xii)  

I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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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进入步骤四《确认及提交》 

 于步骤四，你需核对第一至第六部的资料 

 确认资料无误后，填写验证码 

II. 点击               

 

 若需要更改资料，点击               重新填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I.  

II.  

〈接续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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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进入步骤五《现场申报》 

 成功递交资料后，网站将显示载有所填资料的二 

维码和参考编号。你需于抵达或即将离开香港时 

向海关人员出示二维码以作申报。请储存该二维 

码和参考编号，以便日后查询及修改资料 

 点击          复制参考编号，以便贴上剪贴簿 

II. 点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储存二维码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如入境香港： 

你仍需于海关入境大堂红通道向海关人

员出示二维码以作申报 

I.  

II.  

如出境香港： 

在海关人员的要求下，你需出示二维码以

作申报 

II.  

I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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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更改资料 

此章节说明如何在此电子表格更改过往所提交的现

金类物品资料。 

 

1.  点击「现金类物品」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.  进入操作选单后点击「更改资料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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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浏览器兼容性警告说明 

 你的设备应具备所需的配置以顺利提交现金类物   

品资料。系统将执行浏览器检查，并告知是否有

任何潜在的兼容性问题 

 

 点击「继续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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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搜寻过往资料 

 如需搜寻过往的提交纪录，请填写以下资料: 

 参考编号* 

II. 香港身份证号码* 或 旅行证件号码 

III. 出生日期* 或 出生年份 

IV. 验证码* 

V. 填写完成后，点击               继续 

 

 若无需更改现金类物品资料，点击              ， 

 返回操作选单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I. 

II.  

III.  

         IV. 

V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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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进入步骤一 《条款及细则》 

 请仔细阅读条款及细则，若同意并理解以上声 

明: 

 勾选「我已阅读并理解以上声明」 

II. 点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继续 

 

（注意：点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返回操作选 

单） 

 

 

 

 

 

  

II. 

〈接续〉 

I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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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进入步骤二《基本资料》 

 你可于此更改第一至第三部的资料 

 按需要更改资料 

 更改完成后，点击                    继续 

 若需返回前一个步骤，点击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

 

  

III.  

II.  

〈接续〉 

I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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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进入步骤三《现金类物品》 

 你可于此更改第四至第六部的资料： 

 按需要更改资料 

 更改完成后，点击               继续 

 若需返回前一个步骤，点击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II.  

III. 

〈接续〉 

I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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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进入步骤四《确认及提交》 

 于步骤四，你需核对第一至第六部的资料 

 确认资料无误后，填写验证码 

 点击               

 

 若需要更改资料，点击               重新填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I.  

II.  

〈接续〉

z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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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进入步骤五《现场申报》 

 成功递交资料后，网站将显示载有所填资料的二 

维码和参考编号。你需于抵达或即将离开香港时 

向海关人员出示二维码以作申报。请储存该二维 

码和参考编号，以便日后查询及修改资料 

 点击          复制参考编号，以便贴上剪贴簿 

 点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储存二维码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  

II.  

I.  

如入境香港： 

你仍需于海关入境大堂红通道向海关人

员出示二维码以作申报 

 

II. 

I.  

如出境香港： 

在海关人员的要求下，你需出示二维码以

作申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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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 取回二维码 

此章节说明旅客如何在此电子表格取回载有所填资

料的二维码。 

1.  点击「现金类物品」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.  进入操作选单并点击「取回二维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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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浏览器兼容性警告说明 

 你的设备应具备所需的配置以顺利提交现金类物

品资料。系统将执行浏览器检查，并告知是否有

任何潜在的兼容性问题 

 

 点击「继续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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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搜寻过往资料 

 如需搜寻过往的提交纪录，请填写以下资料: 

 参考编号* 

II. 香港身份证号码* 或 旅行证件号码 

III. 出生日期* 或 出生年份 

IV. 验证码* 

V. 填写完成后，点击               继续 

 

 若无需取回二维码，点击               ，返回 

操作选单 

 

I.  

II.  

III.  

IV.  

V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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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进入步骤五《现场申报》 

 成功递交资料后，网站将显示载有所填资料的二 

维码和参考编号。你需于抵达或即将离开香港时 

向海关人员出示二维码以作申报。请储存该二维 

码和参考编号，以便日后查询及修改资料 

 点击          复制参考编号，以便贴上剪贴簿 

II. 点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储存二维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II.  

I.  

如入境香港： 

你仍需于海关入境大堂红通道向海关人

员出示二维码以作申报 

I.  

如出境香港： 

在海关人员的要求下，你需出示二维码

以作申报 

II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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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. 下载已签署的申报 

此章节说明旅客如何在此电子表格下载过往 90 日

内已签署的申报。 

 

1.  点击「现金类物品」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.  进入操作选单并点击「下载已签署的申报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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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浏览器兼容性警告说明 

 你的设备应具备所需的配置以顺利提交现金类物

品资料。系统将执行浏览器检查，并告知是否有

任何潜在的兼容性问题 

 

 点击「继续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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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搜寻已签署的申报纪录 

 如需搜寻过往已签署的申报纪录，请填写以下资

料: 

 参考编号* 

 香港身份证号码* 或 旅行证件号码 

 出生日期* 或 出生年份 

 验证码* 

 填写完成后，点击               继续 

 

 若无需下载过往 90 日内已签署的申报， 

点击              ，返回操作选单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IV. 

I.  

II.  

III. 

V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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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下载已签署的申报纪录 

 点击          ，以下载已签署的申报表至你的设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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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 查看已签署的申报表 

 

------ 完 ------ 


